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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署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并由全资子公司江苏天楹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全资项目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满足江苏省南通市通州湾产业发展过程中对固废处理的需求，同时为公

司能够开拓更为广阔的环保市场，经友好协商，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拟与通州湾江海联动示范区管委会签署的《静脉产业园项目投资合

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约定项目名称为天楹环保静脉产业

园项目（暂定），项目投资规模 12.2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约 60000万元），注

册资金不低于 30000万元（可根据项目建设情况分期注册资金）。根据合作协议，

公司拟由全资子公司江苏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天楹”）出资设

立全资项目子公司负责该项目。 

2、2016年12月6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签署静脉产业园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并设立项目公司的议案》，根据《公

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 

1.1 投资人：江苏天楹（公司全资子公司） 

1.2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1.3 出资方式：现金 



1.4 持股比例：100%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2.1 项目公司名称：南通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暂定） 

2.2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注册资金根据项目建设情况分期到位） 

2.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4、经营范围：垃圾焚烧发电与区域供热、污泥综合处理、飞灰等离子熔融

处理、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危废焚烧处理及残渣填埋处理

等。 

上述资料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三、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协议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1、甲方：江苏省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注册地址：江苏省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金海路6号（通州湾商务大厦） 

经营范围：政府机构，无主营业务 

2、乙方：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圣军 

注册地址：江苏省海安县城黄海大道（西） 268 号 2 幢 

注册资本： 123855.7742 万元整 

主营业务：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及蒸汽生产，自产产品销售，危险废弃物处理

（前述所有范围权限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可再生能源项目

及环保设施的投资、开发；污泥处理、餐厨垃圾处理、建筑垃圾处理、污水处理、

大气环境治理、噪声治理、土壤修复；垃圾焚烧发电成套设备、环保成套设备的

研发、生产、销售；填埋气开发与利用；垃圾分类收运体系投资与运营；投资咨

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其他经济与商务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协议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天楹环保静脉产业园项目（暂定） 

2、投资规模：项目投资12.2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约60000万元），注册

资金不低于30000万元（可根据项目建设情况分期注册资金）。 



 3、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垃圾焚烧发电与区域供热、污泥综合处理、飞灰等

离子熔融处理、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危废焚烧处理及残渣

填埋处理等。 

 4、项目选址及占地面积：项目初步选址位于东安科技园区江珠路南侧、临

海高等级公路西侧。项目规划建设用地面积300亩左右，具体面积及位置以规划红

线及土地挂牌出让为准。 

5、项目定位服务于大南通地区，并满足通州湾产业发展过程中对固废处理的

需求。 

6、项目进度安排：2018年6月份前部分项目具备竣工投产及满足为高端纺织

园提供蒸汽配套相关条件。 

7、本协议签订30日后，甲方应成立专门工作小组与乙方进行日常工作对口衔

接，具体负责协调本项目审批等相关事项，争取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投产。甲方应

负责本项目全部建设、运营期间的关系协调，协助协调解决与当地部门及群众的

各种事项。 

8、乙方在签订本投资协议书后30天内向甲方出具金额为600万元的履约保函，

逾期本协议自动作废。乙方作为项目投资主体，应在签订本协议30天内成立项目

建设班子，明确负责人和工作职责。如项目为新建，应在甲方区域内注册独立法

人公司（或将注册地址变更至甲方辖区内）。新注册的公司为本协议的履约者，

承担与乙方相同的责任义务。 

（三）违约责任 

双方不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应承担以下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甲方未按本协议规定提供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土地证办理、

协助许可文件办理、协助环保排污量平衡等，给乙方施工和今后生产造成不便，

影响正常工程进度和生产的，乙方有权顺延执行，除此之外甲方不承担其它违约

责任。如甲方在本协议生效后6个月内仍未履行上述义务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并主张相关损失赔偿。 

2、具备土地出让条件六个月内（除上述第一条的情况需顺延外），如乙方未

按照协议约定进度进行开工建设并按约定时间竣工投产，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确

定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其他投资者，乙方在此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负责，

且不得阻挠甲方转让。 

3、本协议生效后，乙方项目设计、施工未经甲方或上级有关部门认可而擅自



动工或未按甲方认可的设计方案施工，甲方有权责令其整改直至返工。由此而造

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4、乙方应按照约定条件及时开工，满足开工条件而未开工建设达三个月的，

甲方按土地款的3%向乙方收取违约金；满6个月未动工建设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

议书，由甲方原价收回土地使用权，对乙方在土地上的其他投资不予补偿；土地

出让后，满一年未使用的，甲方按土地出让价款的5%征收土地闲置费；连续二年

未使用的，甲方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本次投资设立项目公司南通天楹主要服务于大南通地区，并满足通州湾产业

发展过程中对固废处理的需求。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整体运营规

模，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巩固公司在环保行业内的地位。本次投资对公司2016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项目完成后将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为上市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2、投资的风险分析 

公司尚未与通州湾江海联动示范区管委会签署正式协议，协议的签订及协议

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投资亦可能在经营过程中面临市场风险、政策风险、

管理风险和运营风险等，公司将会以不同的对策和措施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力争

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 《静脉产业园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2月6日 




